
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公司《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（下称“审计委员会”）对相关资料审阅、沟通并讨论后，对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

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》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拟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间称“巨化财务公司”）

签署《金融服务合作协议》，开展金融合作，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、降

低融资风险、控制贷款成本并获得便利、优质的服务，有利于公司稳定健康

发展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遵循了公平合理、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，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

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 

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名：许永斌、周广明、顾大伟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4 月 18 日 

 

 


